
 

端木愷校長獎學金 

東吳大學 1 1 5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（大學繁星推薦）通知 
115 年 3 月 18 日 

受文者：OOO 同學（學測應試號碼：OOOOOOOO） 
主  旨：通知錄取。 
說  明： 
一、 臺端參加本校 115 學年度大學繁星推薦招生，業經甄選入學委員會依志

願序分發本校 OOOOO 學系，有關註冊、入學等相關規定，將由本校教

務處於 7 月另函通知，請同學密切留意本校首頁之「東吳新生」網頁各
項資訊，以免影響權益。 

二、 考生如對錄取結果有疑義，請依甄選入學委員會規定逕向該會提出複查。 
三、 依據 115 學年度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之規定：分發錄取生即取得該

校系之入學資格，無論放棄與否，一律不得報名當學年度大學「申請入學」

及參加「科技校院日間部四年制申請入學聯合招生」第一階段篩選。 
四、 獲分發之錄取生即取得該校系入學資格，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，應於 115

年 3 月 18 日至 115 年 3 月 20 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止，至甄選入

學委員會網站(https://www.cac.edu.tw/star115/abandon.php)完成網路聲明

放棄入學資格作業，否則不得參加當學年度「大學分發入學招生」、「科
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生」及「科技校院四年制及

專科學校二年制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」。 
五、 115 年 3 月 21 日起，獲分發錄取生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，應逕

向本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，惟一律不得參加 115 學年度「大學分發入學

招生」、「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生」及「科技校

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」。 
六、 考生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一律不得再以任何理由撤回，務請審慎考量。 
七、 本校學士班入學學生可利用「天下創新學院」進行線上自主學習，另預

計 6 月開設高中生先修大學(線上)課程提供選讀，請留意本校網頁「招生
訊息」項下相關公告資訊。 

八、 隨函檢附本校校長歡迎信函及附件資料各乙份。 
九、 本校提供端木愷校長及各類獎學金，鼓勵成績優秀學生專心向學。此外，

為使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就讀，本校提供多樣助學金、優先住宿等方式，

提供學生經濟協助。有關工讀、獎助學金、就學補助及住宿等相關規定，

請參閱本校網頁： 

 

 

 

 

十、 115 學年度學雜費將依據行政院定額減免新台幣 3.5 萬元(每學期 1.75 萬

元)。 

東吳大學 115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   敬啟 

德育中心 住宿中心 
 


